2020年度精准扶贫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强化部门责任意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宁乡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宁乡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宁财〔2021〕4号）和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结合精准扶贫项目建设实施实际情况，我单位对2020年精准扶贫专项资金项目开展绩效评价，进行了自评，现将该项目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专项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精准扶贫专项资金为各级财政投入全市脱贫攻坚工作，共分为4大块。其中1390万元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主要用于产业扶贫和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扶贫贷款贴息、公益性岗位、危房改造；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720.08万元，用于各乡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扶贫、饮水安全、扶贫小额贴息、危房改造、重点产业、转产转业等方面；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860万元，用于各乡镇产业扶贫；本级配套资金6808.159万元，用于雨露计划、公益性岗位补助和就业交通补助、教育扶贫、科技扶贫、脱贫攻坚考核奖励、典型奖励、工作经费及龙山、新化对口帮扶等方面。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重要讲话精神，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如期脱贫，激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积极性和主动性，我县因地制宜，选择主导产业、就业扶贫两个重点，全面解决“两不愁三保障”，增加扶贫对象稳定增收渠道。通过各级财政资金投入，按年初脱贫攻坚计划，全面实施，确保完成全市年度脱贫攻坚任务。

2.项目绩效阶段性目标：投入各级扶贫资金11778.239万元，创新易地扶贫搬迁、公益性岗位等政策措施，坚持把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产业扶贫相结合，打造宁乡花猪、大雁鹅、灰汤鸭、沩山茶叶、中药材、辣椒、小水果、栀子花等特色农业产业，240个涉农村（社区）已全部成立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或股份合作社，农村产业基础进一步夯实。动员32个旅游企业联系帮扶12个旅游扶贫重点村，就村集体经济发展、贫困户就业、旅游项目建设等工作进行指导帮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后劲明显增强。
二、项目单位绩效报告情况

通过对精准扶贫专项资金的绩效自评，对项目概况、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实施情况以及项目的绩效情况进行了总结。保证贫困退出任务圆满完成，增强贫困群众生活幸福感，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坚持精准方略，狠抓产业扶贫、就业扶贫两个重点，大力开展消费扶贫行动，与贫困群众共克时艰，全年共完成消费扶贫金额1.57亿元。推动脱贫攻坚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由2014年的2167元增长到2020年的12553元。

2.搞好了监督管理工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不定期与市财政局、农村集体经济中心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上户了解，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指出，并要求项目单位限期整改，确保项目实施落到实处。

3.为确保项目实施到位，采用上贫困户家中了解实际情况，对外出不在家的帮扶对象进行电话查询等方法，掌握和分析精准扶贫资金绩效项目实施的真实情况，确保绩效目标实现。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公共项目资金绩效自评，主要是通过对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资金使用情况、支出组织管理情况、预定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等的梳理，引导本单位加强对财政支出的实施效果和资金使用效益进行自我评价，树立和强化“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理念，不断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持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评价指标体系（见附表）

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中央下达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390万元，其中下计划到市金融事务中心用于扶贫贷款贴息78万元，农业农村局191万用于公益性岗位，住房和城乡建设局80万元用于危房改造，1041万元各乡镇依程序用于本地产业扶贫和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720.08万元，其中1929万元下计划到各乡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扶贫、饮水安全等方面，金融事务中心扶贫小额贴息74万元，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农村危房改造384万元，农村集体发展中心重点产业、转产转业332.28万元；市级预算精准扶贫专项资金860万元，由长沙市扶贫办下发资金计划文，市财政局下发资金指标文，安排到我市区，用于产业发展脱贫攻坚；本级配套资金6808.159万元由我办下发计划文，市财政局下发指标文，通过财政系统直接下拨到到各乡镇、村及龙山、新化财政局，其中2012.082535万元直接下计划到29个乡镇（街道）用于产业精准扶贫项目本级配套资金，472.05万元为春秋两季雨露计划补助资金，34.12万元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资金，40.36595万元用于社会发展保教费退费补助，公益性岗位137.684万元，易地扶贫搬迁98.0266万元，科技扶贫工作经费118万元，就业交通补助、社保局就业扶贫工作经费229.96万元，扶贫特惠保295.87万元，730万元脱贫典型奖励、考核奖励及市扶贫办工作经费，新化、龙山对口帮扶资金2640万元（其中含2019年龙山、新化扶贫工作经费22万元）。

 资金到位率为实际到位资金与计划投入资金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计划投入资金）×100%。本项目资金到位率100%。

到位及时率为及时到位资金与应到位资金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落实的及时性程度。到位及时率=（及时到位资金/应到位资金）×100%。本项目到位及时率100%。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分析。

本年度精准扶贫专项资金全部由本市区结合脱贫攻坚任务，全部使用支出。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20年执行财农〔2017〕8号《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和湘财农〔2017〕21号《湖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1.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我办领导高度重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进一步树立以绩效结果为导向的预算理念，财政资金严格按照规范程序提前申请、分配、管理和实用。及时召开相关会议，认真做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全面完成2020年财政预算支出绩效工作。评价工作采用全面评价和重点评价相结合，现场评价和非现场评价相补充的方法，对项目资金投入、拨付、监管、使用或效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项目立项规范

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所提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事前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事中根据时间实施情况进行项目调整。

绩效目标科学

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决策；项目为脱贫攻坚工作所必需。

2.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管理制度细化

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与项目年度任务或计划数相对应。专项管理方面、专项立项依据充分，有资金管理办法，资金管理办法规范。资金拨付方面、资金拨付及时，无滞留、闲置等现象。资金使用方面、资金使用合规，无截留、挪用现象，资金使用按申报内容达到了预期效益。

制度执行严格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项目调整支出调整手续完备；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审计等资料齐全并及时收纳；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落实到位。

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1.项目经济性分析

（1）项目成本（预算）控制情况

实际完成率为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例，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出数）×100%。本项目实际完成率为100%。

完成及时率为项目实际提前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完成及时率=[（计划完成时间-实际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100%。本项目完成及时率为100%。

质量达标率为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质量目标的实际程度。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实际产出数）/100%。本项目质量达标率为100%。
（2）项目成本（预算）节约情况。

成本节约率为完成项目计划工作目标的实际节约成本与计划成本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的成本节约程度。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计划成本×100%。本项目成本节约率为100%。

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项目的实施进度。

在工作经费的保障下，确保扶贫攻坚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全市采取直接帮扶、委托帮扶、就业帮扶、产业发展、扶贫集市等方式，联接带动贫困户5万多人，变“输血式”为“造血式”，加快贫困户增收脱贫步伐。2020年投入新化县、龙山县咱果乡两地财政援助资金共计2618万元，分别派出帮扶工作队、专业技术人才挂职、交流，开展产业协作、劳务协作等帮扶行动。
（2）项目完成质量。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脱贫攻坚步伐 提升贫困户获得感的若干意见》《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方案》。以《湖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为纲领，明确社会扶贫、易地搬迁、教育扶贫、兜底保障、医疗保障、就业扶贫、危房改造、道路交通、饮水安全、产业扶贫、医疗救助、电商扶贫、旅游扶贫 、信息文化科技、金融扶贫、农网改造等16大专项扶贫配套政策，建立多层次、全方位、各领域的政策体系。2020年，我市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1个贫困村全部退出，如期高质量完成了脱贫攻坚期内的减贫任务。切实履行“百强县”在全省脱贫攻坚中的责任担当，坚持真情实意、真金白银、真抓实干帮扶新化县和龙山县咱果乡成功脱贫摘帽。2020年宁乡市在省级脱贫攻坚考核中评为“好”。
项目的效益性分析。

项目预期目标完成程度。

   小额信贷强劲助推。充分利用扶贫小额信贷特惠金融政策，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推动，合理运用自主贷款和分贷统还两种模式，中央下达财政专项扶贫资金78万元、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74万元，合计152万元全部用于扶贫小额信贷贴息。市派驻村帮扶力量进一步加强。2020年向有贫困人口的268个村（社区）派出驻村帮扶力量，明确19361名公职人员开展结对帮扶，确保全面脱贫。

项目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有力的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撬动银行资金，惠及千家万户。既解决贫困户生产所需资金不足、资金紧缺的问题，又实现贫困户提高收益、增收脱贫的目的。各驻村工作队能立足于当地发展实际，充分发挥后盾单位优势，大力争资立项，整合各类资金资源，坚持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以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改善为重点，为贫困群众提供脱贫增收的平台和途径，充分调动了贫困户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实现长久脱贫、决胜全面小康提供了重要保证。
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根据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分析，综合绩效评价评分为100分，确定相应绩效评价级次为优秀。

精准扶贫专项资金提高了贫困人口的收入，增强了贫困户的产业发展意识，加快了脱贫攻坚的步伐。贫困户在住房安全、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兜底保障、产业开发等方面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贫困群众笑容更多了、信心更足了。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以后年度预算安排、评价结果公开等）

通过此次专项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发现了我单位在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工作中的短板，通过此次绩效评价，对我单位以后项目的实施提供了经验和样板，在以后的项目实施中，不管是专项资金还是其他资金，在使用时都将按照此办法实施，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在工作过程中，我们严格规范财务制度，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申报审批监督管理工作制度，形成了严格、科学、高效的运行机制，确保工作经费及时足额报账。

对294户边缘易致贫户，564户脱贫不稳定户，均已建立监测帮扶台账，因人因户施策，持续动态监测帮扶，防止出现返贫和新致贫情况。继续抓好产业发展、稳岗就业、消费增收、搬迁后续帮扶等。
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
                                宁乡市扶贫开发事务中心
2021年3月15日


